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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池州市丙肝疫情应急处置预案》 
的通知 

卫计疾控秘〔2017〕456 号 

 

各县区、九华山风景区卫生计生委，市直有关医疗卫生单位： 

经委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池州市丙肝疫情应急处置预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

 

池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
2017 年 11 月 2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政府应急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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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丙肝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
 

为了有效预防和控制丙肝疫情的发生和流行，保护广大人民

群众的生命与健康，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及其《实施办法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

应急条例》、《安徽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（2016版）》、

《安徽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手册（2012 版）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预案适用于在本市区域内涉及丙肝疫情的预防和控制工

作。具体适用范围如下： 

（一）丙肝疫情在短时间内发生、波及范围广泛，出现大量

的病人或死亡病例，其发病率远远超过常年发病率水平的疫情。 

（二）在一定时间内某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内同时或者相继出

现相同临床表现的病人、病例不断增加、呈现蔓延趋势又暂时不

能明确病因的。 

（三）其它严重影响公众健康事件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

公众健康严重损害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预防为主 

坚持“预防为主”的卫生工作方针，按照“早发现、早诊断、



 

池州市卫生健康委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  
X

池州市卫生健康委发布 

 

- 3 - 

早报告、早隔离、早治疗”的防治原则，提高警惕，加强监测，

及时发现病例，采取有效的预防与治疗措施，切断传播途径，迅

速控制丙肝疫情在本市的传播和蔓延。 

（二）依法防控 

为有效切断丙肝疫情的传播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疫病

的流行特征，在采取预防控制措施时，对留院观察病例、疑似病

例、临床诊断病例及实验室确诊病例依法实行隔离治疗，对疑似

病例、临床诊断病例及实验室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依法实行隔

离和医学观察。 

（三）及时处置 

预防和控制丙肝要做到统一、有序、快速、高效。对留院观

察病例、疑似病例、临床诊断病例及实验室确诊病例，要做到“及

时发现、及时报告、及时治疗、及时控制”。同时，对疑似病例、

临床诊断病例及实验室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要及时采取隔离

控制措施。 

（四）属地管理 

丙肝疫情的监督监测、预防控制、疫情分析预报、疫情报告、

医疗救治、实施隔离和医学观察等工作实行属地管理，各单位和

全体公民必须服从当地政府和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指挥。 

三、预警、报告与评估 

（一）预警 

根据丙肝疫情的流行特征及流行强度，分级实施临时紧急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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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措施，以达到最有效的预防控制效果。分级控制措施以疾病是

否传入、是否形成传播链、是否发展为暴发和流行为基本特征，

实行四级预警控制措施。 

1．蓝色预警：本市一个县（区）行政区域内已有丙肝疫情

发生，其他县（区）存在传入可能。 

2．黄色预警：已检出原发性或输入性临床诊断病例、实验

室确诊病例或其它地区出现新发丙肝疫情；或丙肝的疫情骤增，

本市疑似病例明显增加。 

3．橙色预警：丙肝疫情在本市传播，已出现继发感染的散

发病例或局部性暴发，包括实验室确诊病例、临床诊断病例和疑

似病例。 

4．红色预警：本市暴发或在全市范围内流行，严重影响生

产、生活和社会秩序的；本市范围内集中发生相同或相似临床特

点的患者，出现多例死亡病例，疫情扩散速度较快并波及全市，

对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，引起社会恐慌的。 

（二）报告 

发现丙肝疫情后，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

急条例》规定的报告时限和程序进行报告。 

（三）评估 

市卫生计生委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成立丙肝疫情专家评

估委员会，对丙肝疫情调查结果进行评估，判定丙肝疫情的预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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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别，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和省卫生计生委。 

四、应急响应 

（一）响应启动 

当所发生的丙肝疫情达到黄色预警时，市卫生计生部门提出

响应启动建议报市政府决定启动应急响应。 

（二）分级响应 

发生红色预警时，由市政府统一指挥、协调；发生橙色预警

时，由市卫生计生委、疫情所在县（区）政府负责统一指挥；发

生黄色预警、蓝色预警时，由市卫生计生委负责统一指挥。 

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、有关单位要按照本预案所确定的工

作任务，在各自工作职责范围内，分工负责，密切配合，形成合

力，共同做好我市重大疫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。 

（三）响应终止 

根据丙肝疫情应急处理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市丙肝疫情专家

评估委员会的评估建议，市卫生计生委适时向市人民政府提出预

案终止建议，经市政府批准后终止响应。 

五、成立组织 

市卫生计生委成立丙肝疫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

组长：  陈建淮 

副组长：章新亮  路文敏  吴有福  方东霞 

下设 4个组 

（一）专家诊疗组：组长由路文敏副主任担任，成员由医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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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杨森、中医科李锡汉，市人民医院相应医疗专家组成。主要职

责： 

1．组织诊疗专家进行丙肝防治工作演练。 

2．组建丙肝疫情防控应急救治队伍，安排应急救治物资。 

3．在丙肝疫情发生后，迅速了解、收集、汇总和报告，并

组织实施救治。 

4．制定不同级别丙肝疫情的预警防控力量配置、调动、联

络指挥救治方案。 

5．组织专家对丙肝疫情进行综合评估，初步判断丙肝疫情

的预警级别，提出是否启动应急预案的建议。 

（二）来访接待组：组长由章新亮副主任担任，成员由办公

室何大丰、应急办张铮、医政科杨森、综合监督法规科周礼语、

疾控科朱贤美，市疾控中心、市中心血站、市卫计委卫生监督局

等相应专家组成。主要职责： 

1．组织预案制定及各项应急准备的检查工作。 

2．根据丙肝疫情预测结果，确定防控重点和目标。 

3．组织丙肝疫情防控治领导小组召开相关会议，起草有关

文件。 

4．与现场防、控、治各专业组以及市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应

急机构保持联系，及时传递有关信息、传达有关决定和指示。 

5．开展丙肝疫情流行病学调查、采样、技术分析和检验，

追踪传染病病人或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，实施医学观察，为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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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。 

（三）宣传报道组：组长由吴有福副主任担任，科教宣传科

唐建军、综合监督法规科周礼语、应急办张铮组成。主要职责： 

1．随时掌握各种丙肝疫情的动态，及时向市政府报告。 

2．组织实施本预案，制定应急控制措施。 

3．审查丙肝疫情防控的宣传报道内容。 

4．组织丙肝疫情的调查和评估，了解汇总工作情况。 

5．开展丙肝疫情的日常监测、预报；接收全市丙肝疫情监

测网络上报情况，负责向委应急处置领导小组、市政府和省卫生

计生委报告疫情。 

6．有重点有目的地宣传普及防病知识，增强群众抵御丙肝

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。 

7．注意社会动态，收集群众反映，平息社会谣传，保证社

会安定。 

（四）综合协调组：组长由方东霞副调研员担任，基层卫生

科黄光华、妇幼科陈晛、办公室姚国忠组成。主要职责： 

1．通报市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和其他各县（区）政府做好丙

肝疫情的防控工作。 

2．负责组织协调和联络工作。 

3．负责安排协调救援车辆，及时做好善后事宜。 

4．做好丙肝疫情地区人员的疏散和撤离工作。 

5．协助其他各组完成丙肝疫情防控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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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监测与控制、诊治与出院 

（一）建立监测网络 

建立四级监测网络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一级）；县（区）

疾病预防控制机构（二级）；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

院（三级）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所（四级）。 

（二）设置监测点 

根据丙肝疫情的流行特征及防治工作需要，暂定市人民医院

和各县（区）级医疗机构为丙肝疫情的监测点医院，按疫情发展

需要，可适时调整监测点的设置。各监测点医院要根据丙肝的疾

病分类及诊断标准开展病例监测，每日 16 时前报告监测情况及

收治病人的动态情况，执行“零报告”制度。其它各级各类医疗

机构要按照丙肝的疾病分类及诊断标准，开展病人筛查，发现有

可疑症状的病人要及时向辖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。各监测点

医疗机构及市、县（区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开展丙肝疫情的监

测和报告，及时对丙肝疫情医学观察病例数、疑似病例数、临床

诊断病例数、实验室确诊病例数、疑似转为临床诊断病例数、死

亡病例数、治愈病例数、仍隔离治疗数，排除病例数、排除疑似

病例数有关信息进行收集、汇总、分析、评估，实行日报告和零

报告制度，有关情况要同时报告同级卫生计生委和上级疾病预防

控制机构。 

（三）流行病学调查 

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由市、县（区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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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调信息要及时向病人收治医院反馈，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参

考。临床诊断病例、疑似病例由县（区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

流行病学个案调查，必要时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专业人员协

助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或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协助调

查，调查工作原则上要由两名流调专业人员共同完成。调查时，

要追踪调查该病例的所有密切接触者，掌握密切接触者与患者的

关系、与病人接触的时间、地点、接触方式等，并做好记录，同

时报请当地政府实施隔离医学观察。流行病学调查的质量控制和

评价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。 

（四）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

监测点医疗机构对留院观察病例要就地隔离治疗，疑似病例

及临床诊断病例由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隔离治疗。对疑似病例、临

床诊断病例、实验室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，要实行隔离医学观

察。 

（五）定点医疗机构 

市人民医院和各县（区）人民医院为丙肝疫病的定点医疗机

构，主要收治丙肝的疑似病例、临床诊断病例和实验室确诊病例。

同时市人民医院组成专家组负责全市丙肝病情的会诊工作。 

根据疫情的发展，市卫生计生委可随时指定有条件的二级医

疗机构为扩充的定点医疗机构，被指定的定点医院必须按要求设

置床位及其它必备设施。 

（六）诊治及出院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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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民医院和各县（区）人民医院对丙肝疫病的临床诊断标

准、推荐治疗方案和出院标准，应当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的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七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经费保障 

医保部门要协助落实参保病人在诊断、治疗、医学观察期间

的医疗费用。 

（二）强制隔离措施 

在对病人隔离治疗、对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时，若病人、密

切接触者拒绝合作的，应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由公安部门协助有关单位采取强制隔

离措施。 

（三）物资保障 

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要相互配合，做好丙肝预防、治疗等工

作所必须的治疗、抢救药品、器械、疫情控制所需的消毒药品、

现场处理的防护用品等物资的储备工作。 

（四）人员保障 

市、县（区）两级医疗救护、疫情处理、实验室检验等疫情

的应急处理队伍要经常开展业务培训、实习演练，不断增强应急

处置能力。培训工作要自上而下、逐级进行，使每位参与重大疫

病应急处置工作的人员都能熟悉业务、掌握技术，胜任工作。 


